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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接到投资者询问公司管理层增持公司股票事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２０１５－０７０

号《关管理层增持公司股份及计划的公告》，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其自筹取得。公司管理层已完成增持本公司股票。

一、增持股票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数

量（股）

本次增持

（股）

成交均价

（元

／

股）

增持后持数量

（股）

增持后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江斌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３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７

马国清 董事财务总监

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３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洪彦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５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吴锦珠 副总经理詹光煌配偶

０ 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３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３５

黄承云 副总经理张水陆配偶

０ ５００ １２．０８ ５００ ０．０００９

合计

１４０

，

５００ １４０

，

５００ ０．０２４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的股票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３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

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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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押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陈国鹰先生、林惠榕女士通知，获悉陈国

鹰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林惠榕女士部分股份解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林惠榕 是

９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中信证券

４０．７９％

融资担保

林惠榕 是

６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６／２／１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中信证券

２７．１９％

融资担保

小计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６７．９８％

陈国鹰 是

５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５／８／３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农业银行

２３．０２％

融资担保

陈国鹰 是

６３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６／２／１７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华福证券

２９．００％

融资担保

陈国鹰 是

４５０

万股

２０１６／２／１７

至申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华福证券

２．０７％

融资担保

小计

１１

，

７５０

万股

５４．０９％

备注：上述表格中信证券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农业银行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马尾

支行、华福证券系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解押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林惠榕女士将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

９０００

万股权（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４％

）购回，并办理了相关解押手续。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林惠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

，

０６５．３０

万股（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第二、第三股东共

为一致行动人），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５１％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的

２７．１９％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９％

。

陈国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

，

７２３．４

万股（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与公司第一、第三股东共为一致行动人），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１１％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１

，

７５０

万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５４．０９％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５８％

。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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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8

日

-2016

年

2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8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5

：

00

的任意时间。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运河路

8

号公司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五楼会议

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兴法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

人，代表股份

667,152,1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1576%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667,132,1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1559%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7%

。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57,461,23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36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天马控股】、【马兴法】、【沈高伟】、【陈建冬】、【马全法】等回避表决。同意

71,197,233

股，其中

现场投票

71,177,233

股，网络投票

20,00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

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471,2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5.4393%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天马控股】、【马兴法】、【沈高伟】、【陈建冬】、【马全法】等回避表决。同意

71,197,233

股，其中

现场投票

71,177,233

股，网络投票

20,00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

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471,2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5.4393%

。

3

、《关于制定

<

公司

2016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

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天马控股】、【马兴法】、【沈高伟】、【陈建冬】、【马全法】等回避表决。同意

71,197,233

股，其中

现场投票

71,177,233

股，网络投票

20,00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其中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其中

现场投票

0

股，网络投票

0

股，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该项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471,23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5.4393%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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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分配的方式。

●

扣税前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5

元（含税）。

●

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5

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0.67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2

月

25

日

●

除息日：

2016

年

2

月

2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2

月

26

日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6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6

年

2

月

2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二、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1

、 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截至

2016

年

2

月

25

日本公司

A

股总股本

29,551,769,344

股为基数，向

2016

年

2

月

25

日收市后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

2015

年中期现金股利：每

10

股现金分红人民币

0.75

元（含税），

A

股

现金股利总额共计约人民币

22.16

亿元。

A

股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

2

、发放年度：

2015

年中期

3

、扣税说明：

（

1

）对于

A

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

2015

】

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

2012

】

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10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5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

10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75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

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

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2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0.675

元人民币。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3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

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0.75

元人民币。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日期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2

月

25

日

●

除息日：

2016

年

2

月

26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2

月

26

日

四、利润分配发放对象

截至

2016

年

2

月

25

日

15:00

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沪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以下简称

"

沪股通

"

），其

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

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

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

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

A

股股东一致。

七、港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香港联交所本公司

H

股股票（以下简称

"

港股通

"

），本

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港股通

H

股股票现金红利派发协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港股通

H

股投资者名义持有人接收本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 并通过其登

记结算系统将现金红利发放至相关港股通

H

股股票投资者。

港股通

H

股股票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4

】

81

号

)

》的相关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

H

股取

得的股息红利，

H

股公司按照

2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对内地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比照个人投资者征税。

H

股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股息红利所得税

款，应纳税款由企业自行申报缴纳。

港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 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

H

股股东一致， 请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和

2016

年

2

月

2

日登载于香港联交所 （

www.hkexnews.hk

） 及本公司网站 （

www.cmbc.com.cn

）的

《

2016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公告》和《公告》。

八、

H

股股东利润分配事宜

H

股股东利润分配事宜请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和

2016

年

2

月

2

日登载于香港联交所（

www.

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

www.cmbc.com.cn

）的《

2016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公告》和《公告》。

九、咨询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2

号民生银行大厦

电话：

010-68946790

传真：

010-58560720

十、备查文件

本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000526� � � �股票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6-011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事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或变更提案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

14:00~16: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18

日

－2

月

1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6

年

2

月

19

日

9:30－11:30

和

13

：

00－15

：

00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8

日

15

：

00-2016

年

2

月

19

日

15

：

00

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火炬东路

11

号厦门创业园诚业楼

407

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 持 人：董事长张浩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4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

44,388,7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1445%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36,762,494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8.216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6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7,626,2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279%

。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

1,829,

513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9019%

。

(

二）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张浩先生、姬浩先生、吴崇林先生、唐安先生、刘兰玉

女士、陈峰先生、王寅先生。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回避表决情况

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四《关于

公司与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四、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1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1

关于选举姬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1.2

关于选举金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1.3

关于选举廖春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1.4

关于选举郑铂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姬浩先生、金鑫先生、廖春荣先生、郑铂先生成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关于上述董事的简历，

请详见附件一。

2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在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前，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并无

异议。

2.1

关于选举刘兰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2.2

关于选举傅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2.3

关于选举李元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刘兰玉女士、傅继军先生、李元旭先生成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上述董事的简历，请详见

附件二。

3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3.1

关于选举何俊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3.2

关于选举韩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44,065,894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506,7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2.3552%

。

表决结果：通过。

何俊梅女士、韩锋先生以及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刚先生组成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关于上述监事的简历，请详见附件三。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为

23,198,658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股份

为

6,100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

；弃权股份为

8,513

股，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7%

。

其中，持股比例在

5%

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为

1,814,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013%

； 反对股份为

6,100

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3334%

；弃权股份为

8,513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4653%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长红、王洪萍。

3

、结论性意见：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附件一：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1.

姬浩先生简历

姬浩，性别男，民族汉，

1971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姬浩先

生长期在清华大学产业体系工作，曾先后担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系统本部副总经理、紫光股份有限

公司计算机系统事业部总经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姬浩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2.

金鑫先生简历

金鑫，男，

1977

年生，汉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金鑫先生于

2001

年

9

月

创办学大教育，现任学大教育集团董事和

CEO

。金鑫先生同时担任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民进北京市民

办教育支部副主委，民进北京市委联委会委员，北京民进企业家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日，金鑫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3

、廖春荣先生简历

廖春荣，男，

1964

年生，最近五年任上海银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银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澳

门）董事长，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侨商会会长。

截至本公告日，廖春荣先生为公司股东深圳椰林湾投资策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本公司的股票共计

12, 438,54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3%

；廖春荣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4

、郑铂先生简历

郑铂，男，汉族，

1984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6

年

8

月至

2008

年

9

月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任

顾问，

2008

年

9

月至

2010

年

6

月于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任高级顾问，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华锐

风电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税务经理，

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于华润医药集团任职财务管理部经理，

2014

年至今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郑铂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附件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1

、傅继军先生简历

傅继军，男，

1957

年出生，博士学历，高级经济师、资产评估师、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现任中华财务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2

年至今

,

就职于中华会计师事务所

,

担任部门经理、副总经理。现任中华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并购公会常务理事，现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傅继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相关规定。

2

、刘兰玉女士

刘兰玉，女，

1966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1

年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现任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最近五年刘兰玉女士均在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除了公司之外，截至目前，刘兰

玉女士还担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刘兰玉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相关规定。

3

、李元旭先生

李元旭，男，

1966

年生，博士学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元旭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相关规定。

附件三：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1

、李刚，男，

1979

年生，项目管理工程硕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刚先生曾担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

产业本部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产品经理、零售总监、大区总经理、事业部总经理。

2014

年

5

月至

2016

年

1

月

担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园发展部总经理助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刚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2

、何俊梅女士简历

何俊梅，女，

1970

年生，汉族，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何俊梅女士自

2005

年至

2015

年历任中联会计师事务审计经理、北京康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杭州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何俊梅女士现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何俊梅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3

、韩锋先生简历

韩锋，男，

1958

年生，汉族，本科学历，律师、高级经济师。

韩锋先生

1988

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曾分别在日本

ICEO

国际文化交流机构、 日本

ICI

株式会社、

KESSLES PARES Société àresponsabilité limitée

（

S.A.R.L

）、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劳动网》等单位

担任首席律师，首席代表、公职律师、专家顾问。现任学大教育集团首席律师、北京奥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

师。

截至本公告日，韩锋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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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现场通知方式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发出，会

议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6:30

在厦门市湖里区火炬东路

11

号厦门创业园诚业楼

407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由姬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姬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姬浩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水平，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管理准则》、《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第八届董事会拟设立战略、审计、提

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姬浩先生

成 员：姬浩先生、金鑫先生、李元旭先生

（

2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傅继军先生（独立董事）

成 员：傅继军先生、李元旭先生、郑铂先生

（

3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刘兰玉女士（独立董事）

成 员：刘兰玉女士、傅继军先生、姬浩先生

（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元旭先生（独立董事）

成 员：李元旭先生、刘兰玉女士、金鑫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姬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聘任姬浩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止。

姬浩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姬浩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刁月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聘任刁月霞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止。

刁月霞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烨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拟聘任王烨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止。

王烨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经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附件：

1.

姬浩先生简历

姬浩，性别男，民族汉，

1971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

经理。姬浩先生长期在清华大学产业体系工作，曾先后担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系统本部副总经理、紫

光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系统事业部总经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自

2015

年

10

月其在本公司任职。

姬浩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担任任何职务，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2.

刁月霞女士简历

刁月霞，女，汉族，

1980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刁月霞女士于

2006

年参加工作，自

2006

年

7

月至

2014

年

1

月历任新华联管理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职务，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部门副经

理、经理职务；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职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曾任资产运营部助理总经理及投资管理部

高级投资经理职务；

2016

年

2

月起，任职于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刁月霞女士于

2010

年

7

月取得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刁月霞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担任任何职务，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3.

王烨女士简历

王烨，女，汉族，

1976

年

6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王烨女士长期在清华大学产业体系工作，曾担任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职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曾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主管会计、计划财务部核算部副经理等职务。

2016

年

2

月起任职于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王烨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担任任何职务，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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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7

：

00

在厦门市湖里区火

炬东路

11

号厦门创业园诚业楼

407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以现场通

知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由何俊梅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现场一致表决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俊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何俊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何俊梅女士回避表决。

关于何俊梅女士的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决议。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附件：

何俊梅女士简历

何俊梅，女，

1970

年生，汉族，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何俊梅女士自

2005

年至

2015

年历任中联会计师事务审计经理、北京康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杭州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何俊梅女士现任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何俊梅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担任公司的董事或高管，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

司监事的相关规定。

股票代码：000526� � � �股票简称：银润投资 公告编号：2016-014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换届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

召开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同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

根据相关决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张浩先生、吴崇林先生，独立董事王晓滨女士、唐安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任何职务；监事陈峰先生、王新元先生、刘维业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的任何职务；公司副总经理汤丽莉女士、财务负责人杨小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张浩先生、吴崇林先生、王晓滨女士、唐安先生、陈峰先生、王新元先生、刘维业先生、杨

小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汤丽莉女士持有公司

10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0%

。，汤丽莉女士所持有

的股份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离任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此外，汤

丽莉女士也将继续遵守其在买入公司股票时所做的承诺：自买入完成之日（即

2015

年

11

月

26

日）起六个月内

不卖出本次买入的股票，如六个月后卖出该股票将其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本公司将在申报离任后

2

个

交易日内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上述各位在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9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受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公司

2016

年

2

月

19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厦门银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

15

日。

2016

年

2

月

19

日， 公司在厦门市湖里区火炬东路

11

号厦门创业园诚业楼

407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并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账

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现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8

名，持有公司股份

36,762,4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2166%

；通过网络

投票参会的股东共

16

名，持有公司股份

7,626,2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279%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人数共

24

名，持有公司股份

44,388,7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1445%

。

2

、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

1

）公司部分董事；（

2

）公司部分监事；（

3

）公司董事会秘书；（

4

）公司

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5

）本所律师；

3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因此本所无法对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

下，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见证，本所认为，上述人员均拥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的股东及其委托代

理人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

律师负责计票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依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现场及网络投

票，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姬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1.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金鑫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1.3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廖春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1.4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铂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2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兰玉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2.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傅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2.3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元旭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3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俊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3.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韩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4,065,894

股同意，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2728%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506,7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3552％

。

4

、《关于公司与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

借款协议

>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23,198,658

股同意，

6,100

股反对，

8,513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1,814,9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13％

；

6,1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34％

；

8,513

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4653％

。

经见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

陈长红

见证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

王洪萍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